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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37號
0800-009-888  www.fubon.com

公開資訊：

對於您的個人資料，我們有嚴格的保密措施，以維護您的隱私權，有關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歡迎利用網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www.fubon.com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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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種 產品責任保險 (內銷 )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加值保障 「刑事訴訟律師費用」或「產品回收費用」 「刑事訴訟律師費用」

專案適用對象 食品業
餐飲業、一般行號店舖、辦公室、文教類 (補習班、才藝班 )、
管委會 (住宅管委會、辦公大樓管委會 )

商品內容簡介

商品特色

保障「刑事訴訟律師費用」

(產品責任保險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
保障食品業「產品回收費用」

(產品責任保險 )

食食樂食食樂安心加值安心加值

一次投保，多重保障，實在安心 專案保費，投保簡易，實在迅速

加值保障
律師費用



法令與案例

專案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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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與商品核准字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87.12.23台財保第 872446818號函修訂（公會版）96年 0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 9月 1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食品中毒附加條款 98.06.30 (98)富保研發新字第 196號函備查、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食品附加條款
87.12.23台財保第 872446818號函修訂 (公會版 )96年 0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 9月 1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富邦產物產品
責任保險藥品或重金屬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8.06.30 (98)富保研發新字第 198號函備查、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訴訟及理賠費用附加條款 87.12.23台財保第 872446818
號函修訂 (公會版 ) 96年 0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 9月 1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經銷商附加條款（Ｂ）
87.12.23台財保第 872446818號函修訂（公會版）96年 0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 9月 1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富邦產物產品責
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附加條款 102.11.13富保業字第 1020001718號函備查、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產品回收費用附加條款 102.12.25富保業字第 1020001960號函
備查、富邦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87.12.10.台財保第 871886806號函核備 (公會版 )96年 0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 9月 1日金
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富邦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91.07.31.台財保字第 0910706978號函核准 (公會版 )96年 0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95年 9月 1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富邦產物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1.01.18富保業字第 1010000080號函備查、富邦產物保險費延緩交付特
約條款（甲式）100.03.07 富保業字第 1000000329號函備查、責任保險基本條款 89.02.24台財保第 089070010號函修正 (公會版 )96年 0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95年 9月 1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單條款 84.02.28台財保第 841489101號函修訂（公會版）96年 08月 31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 9月 1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食品中毒責任附加條款 92.12.12台財保第 0920751269
號函 (公會版 )96年 08月 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 9月 1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責任（含物體碰撞）
附加條款 98.09.17(98)富保研發新字第 294號函備查、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電梯責任附加條款 92.12.12台財保第 0920751269號函（公會版）96年 08月 31日依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 9月 1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號令修正、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廣告看板及招牌責任附加條款（Ａ）97.01.21(97)富保研發
字第 037號函備查、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石綿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8.06.30(98)富保研發新字第 194號函備查、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罰金罰鍰違約金懲罰性賠
償金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97.07.04(97)富保研發字第 444號函備查、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僱主責任附加條款 (限營業處所內 ) 100.01.24富保業字第 1000000125號
函備查、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責任附加條款 97.12.29 (97)富保研發新字第 061號函備查、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附加條
款 102.11.13富保業字第 1020001720號函備查

安心食樂
「甲式」專案

【適用食品業產品責任保險 (內銷 )ML】
「乙式」專案

【適用優質行業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PL】

適用對象

1.五路財神 (甲式 )專案適用對象之「餐飲業」
2.具有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之下列食品業者，包括製
造商、進口商、委託他廠代工之產品供應者：
(1)一般食品業者
(2)保健與健康食品業者
(3)小型食品飲料店                        (詳見承保方案 )

1.五路財神 (甲式 )專案之適用對象：「餐飲業、一般
行號店舖類 (食衣住行育樂與其他生活用品販售店
舖 )」等

2.三大優質行業類別之客戶：
(1)文教類：補習班、才藝班
(2)管委會：住宅管理委員會、辦公大樓管理委員會
(3)辦公室

承保範圍

產品責任保險：因被保險產品之缺陷在保險期間內或
「追溯日」之後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受有體傷、
死亡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且在
保險期間內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在保險金額範圍內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即營業處所內，因營業活動或工
作物 (建築物、生財器具等 )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
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
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負賠償之責。

加值附
加承保

(1) 刑事訴訟律師費用  (2) 產品回收費用 刑事訴訟律師費用

註：詳細承保範圍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與附加條款

壹、「產品責任保險」附加承保「產品回收費用」
★食品業者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應實施自主管理，確保食品衛生安全。於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

應即主動停止製造、加工、販賣及辦理回收，並通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違反者則面臨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

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當產品發生問題時，業者必須將產品進行回收，本公司可提供您須支出「產品回收費用」的保障。

貳、「產品責任保險」與「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附加承保「刑事訴訟律師費用」

★食品業者 (產品責任保險 )：當消費者食用業者提供之食品飲料類產品，發生體傷之意外事故 (如食物中毒、食物
內有異物 )，業者因業務過失傷害、重傷害或致人於死，將面臨刑事責任而需進行刑事訴訟。

★餐廳、店舖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有客人在店家內跌倒受傷，業者除依應負之民事責任賠償外，依刑法規定，若
有業務過失傷害或重傷害之情形，將面臨相關刑事訴訟而遭處一年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事責任。

★住宅管委會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社區中的電梯故障，發生暴衝墜落意外，使搭乘電梯的住戶發生死亡意外，管
委會與電梯保養業者可能皆須負擔法律責任，屬業務過失致死罪者，將面臨刑事訴訟而遭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面對刑事訴訟，本公司可提供您須支出「刑事訴訟律師費用」的保障。



★ 商品組合：

承保方案

適用附加條款

加值附加條款承保內容

(一 ) 內銷產品責任保險 (ML)專案適用對象承保方案：

( 二 )  加值附加承保方案（僅提供專案適用對象加保）：
以內銷產品責任保險 (ML)附加承保「刑事訴訟律師費用附加條款」或「產品回收費用附加條款」

單位：新台幣元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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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續保件 ML續保報價條件」或「新件 ML報價條件」，請先洽詢產險服務人員與核保人員報價。

★ 組合Ａ：投保（一）內銷產品責任保險 (ML)專案適用對象承保方案

★ 組合Ｂ：投保（一）內銷產品責任保險 (ML)專案適用對象承保方案＋（二）加值附加承保方案

★ 組合Ｃ：專案適用對象「續保件 ML續保報價條件」或「新件 ML報價條件」＋（二）加值附加承保方案

承保範圍 內銷產品責任保險 (ML)

保險金額

承保項目 方案一 方案二

每一個人身體傷害 100萬 200萬

每一意外事故身體傷害 400萬 1000萬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 無 無

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 1000萬 2000萬

年
保
險
費

一般食品、餐飲業
產品年營業額≦ 1000萬 3,000 5,000

1000萬＜產品年營業額≦ 3000萬 5,000 8,000

保健食品與健康食品
產品年營業額≦ 1000萬 4,000 6,000

1000萬＜產品年營業額≦ 3000萬 6,000 9,000

小型食品飲料店 (註 )
產品年營業額≦ 500萬 2,000 3,500

500萬＜產品年營業額≦ 1000萬 3,000 5,000

★每一意外事故自負額：2,000                                                                                       
★註：小型食品飲料店，須符合下列條件：

(1)營業處所係無座位僅提供販售或外帶之食品飲料店 (小型麵包店、咖啡店、冰品飲料店 )。
(2)營業處所坪數 30坪以內。

承保
範圍

(1) 刑事訴訟律師費用 (2) 產品回收費用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自訂

(100萬以內 )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自訂

(100萬以內 )

保險金額 25萬 50萬 100萬              萬 25萬 50萬 100萬              萬

年保險費 2,500 5,000 10,000 保險金額 x 
1% 2,500 5,000 10,000 保險金額 x 

1%

★註：產品年營業額＞ 3000萬時，請洽產險服務人員與核保人員個案報價，始可投保。

一般附加條款

★ 202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食品中毒附加條款 ★ 203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食品附加條款 ★ 206富邦產物產
品責任保險藥品或重金屬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 301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訴訟及理賠費用附加條款 ★ 2000富邦
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 911富邦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 0001富邦產物制裁限制除外
不保附加條款 ★ 0004富邦產物保險費延緩交付特約條款 (甲式 ) 
★ 201B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經銷商附加條款 (Ｂ )（被保險人為經銷商、進口商時再行適用）

加值附加條款 ★ 500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附加條款 ★ 501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產品回收費用附加條款

1.刑事訴訟律師費用：附加承保被保險人因發生意外事故致涉及 (業務 )過失傷害、(業務 )過失重傷害、(業務 )過失致人於死之
刑事責任因而發生之律師費用。

2.產品回收費用：第三人因被保險產品導致其身體傷害或財物損失，或有發生前述情況之虞，被保險人因而回收被保險產品所致之
“產品回收費用”：(以被保險人首次宣佈或公告回收被保險產品後六個月內發生者為限 )

(1) 運送費用 (2) 倉儲費用 (3) 廣告費用 (4) 人事費用 (5) 交通及住宿費用
(6) 廢棄物處理費用 (7) 重新配送費用 (8) 顧問費用 (9) 回收前置檢驗費用                                                 （詳見附加條款內容）

安心食樂「甲式」專案



承保方案

★  商品組合：

(一 )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PL)專案適用對象承保方案：

(二 ) 加值附加承保方案（僅提供專案適用對象加保）：
以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PL)附加「刑事訴訟律師費用附加條款」

2. 三大優質行業類別

行業類別 (業務種類 )
(1)文教類：補習班、才藝班
(2)管委會：住宅管理委員會 (戶數計價 )、辦公大樓管理委員會 (坪數計價 )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年保險費

保險金額

文教類座位數 70個以下 71-100個 101-170個
管委會戶數 100戶以下 101-160戶 161-250戶
管委會坪數 700坪以下 701 -1,400坪 1,401~2,500坪

100萬 /1000萬 /100萬 /2200萬 5,200 7,700 12,700 6,300 8,800 13,800 8,500 11,000 16,000
200萬 /1000萬 /200萬 /2400萬 6,100 8,600 13,600 7,800 10,300 15,300 10,500 13,000 18,000
300萬 /1500萬 /200萬 /3400萬 6,700 9,200 14,200 8,700 11,200 16,200 11,900 14,400 19,400
300萬 /3000萬 /300萬 /6400萬 7,900 10,400 15,400 10,300 12,800 17,800 14,200 16,700 21,700
加值附加「刑事訴訟律師費用」

保險金額
25萬 50萬 100萬 25萬 50萬 100萬 25萬 50萬 100萬

每一意外事故自負額 ★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每一事故 NT$ 2,500
★ 註：1. 文教類依座位數計價、住宅管理委員會依管委會戶數計價、辦公大樓管理委員會依管委會坪數計價。

2. 上列管委會保險費係不含游泳池、三溫暖，若有前述設施，請洽產險服務人員與核保人員個案報價。
行業類別 (業務種類 ) (3)辦公室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金額 400坪以下 401-700坪 701-1,000坪

100萬 /1000萬 /100萬 /2200萬 4,200 6,700 11,700 4,800 7,300 12,300 5,600 8,100 13,100
200萬 /1000萬 /200萬 /2400萬 4,700 7,200 12,200 5,600 8,100 13,100 6,600 9,100 14,100
300萬 /1500萬 /200萬 /3400萬 5,100 7,600 12,600 6,200 8,700 13,700 7,300 9,800 14,800
300萬 /3000萬 /300萬 /6400萬 5,900 8,400 13,400 6,100 8,600 13,600 8,600 11,100 16,100
加值附加「刑事訴訟律師費用」

保險金額
25萬 50萬 100萬 25萬 50萬 100萬 25萬 50萬 100萬

每一意外事故自負額 ★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每一事故 NT$ 2,500元。
★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各分項「保險金額承保項目」為：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 /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 /每一意外事故財損責任 /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單位：新台幣元

第4頁，共4頁

★ 組合Ａ：投保（一）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PL)專案適用對象承保方案

★ 組合Ｂ：專案適用對象「續保件 PL續保報價條件」或「新件 PL報價條件」＋（二）加值附加承保方案

1. 五路財神 (甲式 )專案之適用對象（50種店舖類，包含餐飲業、一般行號店鋪類⋯⋯等）
★ 以五路財神 (甲式 )專案 B餐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附加承保「刑事訴訟律師費用」

承保範圍
刑事訴訟律師費用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自訂

保險金額 25萬 50萬 100 萬 　　　　　萬（可自訂 100 萬以內）

年保險費 2,500 5,000 10,000 保險金額 x 1%

★本表年保費已包含「刑事訴訟律師費用」年保險費★

適用附加條款

一般附加條款

★ 102A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食品中毒責任附加條款 ★ 103A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停車場責任 (含物
體碰撞 )附加條款 ★ 104A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電梯責任附加條款 ★ 105C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廣
告看板及招牌責任附加條款 (A) ★ 0002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石綿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 0003富邦產物公共
意外責任保險罰金罰鍰違約金懲罰性賠償金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 2000富邦產物電腦系統年序轉換除外不保附加
條款 ★ 911富邦產物恐怖主義除外附加條款 ★ 0001富邦產物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 0004富邦產物保險
費延緩交付特約條款 (甲式 ) 
★ 129E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僱主責任附加條款 (限營業處所內 ) ※此條款不適用上列三大優質行業類別之
承保方案※

★ 122 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責任附加條款※此條款適用管委會※
加值附加條款 ★ 500 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附加條款

★ 註：1.「續保件 PL續保報價條件」或「新件 PL報價條件」，請先洽詢產險服務人員與核保人員報價。
2. 專案適用對象（餐飲業、一般行號店舖、文教類、管委會、辦公室）皆可投保組合Ｂ（附加刑事訴訟律師費用）。

安心食樂「乙式」專案


